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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

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粉冶中心”）作为仲裁申请人，以宁波

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金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宁波君润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金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湖南大誉湘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、株洲兆富成长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株洲兆富新材投资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湖南兆富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社会投

资者股东”）作为仲裁被申请人，向长沙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：请求裁决确

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之增资协

议书》无效；请求裁决社会投资者股东间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无效；请求裁

决申请人恢复至 2011 年 10 月 20 日增资扩股工商变更之前的股权结构；裁决被

申请人协助申请人向工商登记机关撤销 2011 年 10 月 20 日的增资扩股工商变更

登记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 

长沙仲裁委员会已对上述事项作出裁决：确认粉冶中心与社会投资者股东签

订的《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》无效；确认社会

投资者股东间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无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《证券时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

关公告。 

二、工商变更完成情况 



近日，公司收到粉冶中心《关于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涉

及仲裁事项的告知函》：为履行长沙仲裁委员会作出的[2017]长仲字第 294 号、

295 号、296 号、449 号、450 号、572 号和[2018]长仲字第 1562 号裁决书的裁决，

粉冶中心已在长沙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完成了注册资本恢复至 8000 万元的工商

变更登记手续，并取得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《营业执照》。其变更

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722528325Q 

注册地址：长沙高新开发区谷苑路 166 号研发办公楼 101 二楼 205 号 

注册资本：8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1 年 02 月 09 日 

营业期限：2001 年 02 月 09 日至 2031 年 02 月 08 日 

经营范围：粉末冶金新技术和新工艺、特种金属粉末制备技术、金属粉末挤

压成形技术、注射成形技术、复合材料制备技术的研究与开发；国家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允许的金属粉末、非金属粉末、复合材料、硬质合金、冶金专用设备的研究、

开发、生产（限分支机构生产）和销售；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30 日 

 




